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1－008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3

人，所持

(

或所代表

)

的股份总数为

87,

746,01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7.87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钟发平先生主持召开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对议案进行了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票

87,746,0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张超文律师进行了全程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002019

股票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2010-013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15

：

00－17

：

00

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将采

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过鑫富先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关羽先生、独

立董事蔡晓玉女士、董事兼副总经理殷杭华先生、董事兼总工程师白彦兵先生、财务总监刘金华先生、副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周群林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1-021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4

月

16

日上午

9

时

（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

4

）召开地点：武汉新港国际大酒店

（

5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

6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26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1

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87,085,7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1.78%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

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经营班子奖励方案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银行授信计划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

2

亿元项目资金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无锡子公司并实施

"

电子废弃物回收循环利用与再资源化项目

"

的议案》，具

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田贝支行申请

2.7

亿元贷款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87,085,741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细内容已于

2011

年

3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格林美《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2011－013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

时报》上发出通知，公告公司所有股东于

2011

年

4

月

16

日

9

：

3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如期于

2011

年

4

月

16

日

9

：

3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39

名，代

表公司股份数

131,935,4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3%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

代表人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钱森力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1,935,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2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1,935,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3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1,935,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4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935,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5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1,935,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6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31,935,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7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1,935,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8

、表决通过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修订版）》；

表决结果：同意

131,935,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9

、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935,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10

、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

< 2011

年度公司经营层绩效考核奖励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935,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11

、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935,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马传伟、张建设、黄筱调、夏维剑先生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

2010

年度

工作的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

意见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的召

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提案、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劵代码：

００２１６３

证劵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

特别提示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５０

，

７７５

，

０００

股，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星期四）。

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和股本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６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上市

后股本总额变为

２６

，

７８５

万股。 具体发行对象、价格、数量及锁定期限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发行价格
（

元
）

获配股数
（

万股
）

锁定期

１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６０ ２０００ ３６

个月
２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３６

个月
３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３８５ １２

个月
合计

６

，

３８５

注： 详细情况可参考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公

告。

股本总额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发生变动：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新增）》，即以截止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６

，

７８５

万股为基数，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４０

，

１７７．５

万股。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非公

开发行股份变更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后持有股数

（

万股
）

锁定期

１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０ ３６

个月
２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０ ３６

个月
３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５７７．５ １２

个月
合计

９

，

５７７．５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新股发行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公司新股发行时，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承诺：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获配的股份进行锁定，锁定期限为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限售起始日期开始的十二个月。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 年

４

？ 月

２１

日（星期四）；

２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５０

，

７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１２．６４％

；

３

、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冻结股份数量
１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５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５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５

，

７７５

，

０００

合计
５０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５０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３４

，

７７５

，

０００

注：根据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规定，上述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股份全部解除限售后股份冻结状态保持

不变。

四、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
：

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增加 减少 数量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７

，

０１８

，

３０３ ５０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１９６

，

２４３

，

３０３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３３

，

７３９

，

７００ １３３

，

７３９

，

７００

２

、

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０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５０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０

３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４

、

高管持股
６２

，

５０３

，

６０３ ６２

，

５０３

，

６０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４

，

７５６

，

６９７ ５０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２０５

，

５３１

，

６９７

三
、

股份总数
４０１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４０１

，

７７５

，

０００

五、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公司对该限

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本保荐机构就中航三鑫申请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出具如下意见：

１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做的相关承诺；

２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长园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

已经满足，同意授予

２４４

名激励对象

２２９８

万份股票期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

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董事许晓文先生、鲁尔兵先生、陈红女士、倪昭华女士作为该计划的受益人，进行了回避表决。 其余

５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授予股票期权的独立意见

作为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３

号》、《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首次

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所确定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同时，激励对象亦不存在《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

有效；

２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该授权日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

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首次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并同意

２４４

名

激励对象获授

２２９８

万股票期权。

独立董事：谌光德 魏炜 肖静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许晓文先生、鲁尔兵先生、陈红女士、倪昭华女士作为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总数为

２２９８

万份股票期

权，对应票的股票

２２９８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４３１７５

万股的

５．３２％

。 拟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共

２４４

人，

其中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６

人。

１

、 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股票期权
（

万份
）

占本计划授予股票期
权数量的比例 占总股本的比例

许晓文 董事长
、

总裁
７２ ３．１３％ ０．１７％

鲁尔兵 董事
、

常务副总裁
６０ ２．６１％ ０．１４

陈红 董事
６０ ２．６１％ ０．１４

倪昭华 执行副总裁
４８ ２．０９％ ０．１１％

杨剑松 副总裁
４８ ２．０９％ ０．１１％

刘栋 董事会秘书
４２ １．８３％ ０．１０％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集团总部及控股子公
司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
员
２３８

人
１９６８ ８５．６４％ ４．５５％

小计
２４４

人
２２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５．３２％

２

、本计划的股票期权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五年，股票期权有效期过期后，已授出但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并予以注销。 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激励对象可在未来

４８

个月内

分三期行权，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根据《管理办法》等规定，该日不能行权的除外）：

行权期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权数量
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４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３０％

３

、授予期权的主要行权条件

行权期 业绩指标

第一个行权期
������

该行权期上一年度较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０％

，

则该期股票期权
全部有效

；

如低于
１０％

但不低于
８％

，

则激励对象仅能对该期股票期权的
８０％

行权
，

其余
２０％

失效
；

低
于
８％

，

则该期股票期权全部失效
；

第二个行权期
�����

该行权期上一年度较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０％

，

则
该期股票期权全部有效

；

如低于
１０％

但不低于
８％

，

则激励对象仅能对该期股票
期权的

８０％

行权
，

其余
２０％

失效
；

低于
８％

，

则该期股票期权全部失效
；

第三个行权期
������

该行权期上一年度较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０％

，

则该期股票期权
全部有效

；

如低于
１０％

但不低于
８％

，

则激励对象仅能对该期股票期权的
８０％

行权
，

其余
２０％

失效
；

低
于
８％

，

则该期股票期权全部失效
；

４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

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审议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确

认：本次

２４４

名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获授条件，同意激

励对象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获授股票期权。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

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权日符合相关规定，同意

２４４

名激励对象获授

２２９８

万股票期权。

三、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的审议结论

１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

１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Ａ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Ｂ

、授权日前最近一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Ｃ

、出现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Ａ

、最近三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Ｂ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Ｃ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Ｄ

、激励对象具有法律法规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董事会对授予条件的审议结论

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四、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１

、董事会确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２

、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

共有

２４４

名员工获授股票期权，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授予股票期权
（

万份
）

占本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的比例 占总股本的比例

许晓文
７２ ３．１３％ ０．１７％

鲁尔兵
６０ ２．６１％ ０．１４

陈红
６０ ２．６１％ ０．１４

倪昭华
４８ ２．０９％ ０．１１％

杨剑松
４８ ２．０９％ ０．１１％

刘栋
４２ １．８３％ ０．１０％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９６８ ８５．６４％ ４．５５％

小计
２２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５．３２％

３

、行权价格：

２３．４９

元

／

股。

五、监事会对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授予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作为激励对象的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

权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鉴于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

日，监事会经过核实后认为：该授予日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对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和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

也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因此，我们同意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为公

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并同意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七、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期权授予事项目前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授予日的确定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公司激励对象已满足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八、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的期权成本将从授予日起按年进行分摊，将会影响今后几年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根据本次授予的期权数量，假设各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不发生变化，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开始摊销，按

照激励费用在等待期内平均分摊的原则，则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各应分摊的激励成本如下：

单位：万元

总摊销费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８０１０．８３ ２９１４．６３ ３１０３．４５ １６０２．８６ ３８９．８９

受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际期权行权数量的变动， 期权的实际成本可能与此处的数据有所差异

（由于激励对象存在业绩考核不达标或在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内离职等情况， 获授股票期权可能有部分最

终不能行权，期权的实际总成本可能会小于本次估算的成本）。

九、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１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本计划即行终止：

Ａ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Ｂ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Ｃ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当公司出现终止计划的上述情形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无偿注销。

２

、公司财务数据有虚假记载

公司财务会计文件有虚假记载的， 负有责任的激励对象自该财务会计文件公告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由

本计划所获得的全部利益应返还给公司。

对操纵公司利润数据达到激励考核标准并获取不当得利的，负有责任的激励对象自所操纵利润数据

公告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由本计划所获得的全部利益应返还给公司，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结合《公司章程》对相关激励对象追究相应的责任。

３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

１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

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注销，并且公司可要求激励对象返还其已行权的股票期权收益。

Ａ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的规定，或发生劳动合同约定的失职、渎

职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或给公司造成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Ｂ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存在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经营和技术秘密等

损害公司利益、声誉等违法违纪行为，直接或间接损害公司利益；

Ｃ

、因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２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注销。

Ａ

、成为独立董事、监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权的人员；

Ｂ

、单方面提出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Ｃ

、与公司所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期满，个人提出不再续订；

Ｄ

、因个人原因而致使公司提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包括被公司辞退、除名等）；

Ｅ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Ｆ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Ｇ

、因考核不合格或经总经理办公会认定不能胜任工作岗位，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Ｈ

、其它薪酬考核委员会认定的情况。

（

３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行

权权利，并在

６

个月内完成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注销。

Ａ

、因执行职务而导致丧失劳动能力、死亡；

Ｂ

、到法定年龄退休且退休后不继续在公司任职的；

Ｃ

、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到期后，双方不再续签合同的；

Ｄ

、经和公司协商一致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

Ｅ

、因经营考虑，公司单方面终止或解除与激励对象订立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

Ｆ

、其它薪酬考核委员会认定的情况。

（

４

）职务变更

激励对象在本公司或子公司发生职务变动，但仍为公司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或核

心技术（业务）人员，其已获授股票期权不作变更。 若激励对象成为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期权的人员，则应该

取消所有的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５

）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认定，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４

、除前条规定的情形外，股东大会可以特别决议批准终止本计划。 本计划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终止

后，公司不得根据本计划向任何激励对象授予任何期权，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期权

即被取消。

５

、在本次股权计划的有效期内，如股权激励相关法律法规发生修订，则公司股东大会有权对本激励

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飞

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讨论，全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授予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作为激励对象的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

权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监

事会经过核实后认为：该授予日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１－３

号》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36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18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报告》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8

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0

年年

度报告》正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全体股东和投资

者查询阅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将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

下午

15

：

00-17:00

通过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届时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总监、独立董事，以及保荐代表人将通过互联网就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等方面的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1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5

：

00-17:00

；

二、会议选定网站名称及网址：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

三、出席

2010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人员：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耀忠先生、席洪民先生（代行董秘职责）、财务总监孙定文先生、独立董事

申明龙先生和保荐代表人刘生瑶先生。

四、会务联络：

1

、公司地址：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299

号；

2

、联系电话：

0377－69662536

；

3

、联系人：席洪民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402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2011-011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近日，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接到全资子公司和而泰智能控制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和而泰国际

"

）的通知，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和而泰国际的注册地址变更为：

中文地址：香港新界大埔香港科学园科技大道西

1

号核心大楼

2

座

3

楼

319

室

英文地址：

Flat/Rm 319, 3/F, Core Building 2 Phase I, 1 Science Park West Ave, HK Science

Park, Tai Po, N.T

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421

证券简称：

ST

国药 公告编号：

2011-08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以短信、电话、邮件方式通知

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表决，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到参与表决董事

9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在武汉市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议案》。为响应国家大力提倡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的政策，服务于社会，本公司计划依托重组方多年来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和优势及本公司已取得

的房地产开发条件， 同意申请利用本公司位于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两湖大道周店村的

80.65

亩中的

20

亩土

地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1-16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次股东大会原定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召开，对《关于暂不介入河南

龙泉电力建设项目投资的议案》进行审议。

2011

年

4

月

18

日，接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河南龙泉电力建设项目的合资方伊川电力集团总公

司就该项目的合作提出新的意见，伊川电力集团总公司有意向对该项目进行独资建设，该变化导致河南

龙泉电力建设项目的合作出现重大不确定性。

鉴于以上原因，董事会决定取消本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6

2011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


